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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 聯 代 表 圃 於 其 八 月 十 日 宣 言 [ 第 三 四 

六 次 會 議 ] 屮 指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迅 速 解 决 因 

特 里 亞 斯 特 f i 由 區 H T 起 之 問 題 中 應 審 慎 研 

究南斯拉夫政府所提出之問凰：3Ë應採取步 

驟 任 命 ^ 區 行 政 長 官 不 再 延 擱 。 此 提 讒 

係 蘇 聯 代 表 團 所 提 出 而 由 鳥 克 蘭 代 表 国 提 

爲正式决議案。 

吾人均完全明知 I t有任命特里亞斯特自 

由 I S 行 政 長 官 方 能 解 决 自 由 區 中 層 出 不 窮 

並經吾人在此計論之一切困難問題。类國及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î T 曾 參 加 行 政 長 官 間 題 之 計 

因 此 行 政 艮 官 問 題 乃 此 計 論 鳥 克 蘭 

代 表 之 提 出 此 項 提 議 自 屬 完 全 自 ^ 實 無 

理由不將之提行表决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誠 

如 主 席 所 指 出 此 次 會 議 之 議 事 日 ^ 屮 列 有 

特里亞斯持自由區問題，並經列爲，二項。 

但本人相信主席本身方承Bg^問題又經分節 

( 甲 ） 加 閛 明 ^ 分 節 係 指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

—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來函[S/927]。此爲 

吾A計論之主題。，该函具有某種確切IÏÏI g 肯 

定 之 控 訴 稱 盟 國 軍 政 府 違 反 和 約 之 菓 數 明 

文 條 款 一 如 法 國 代 表 所 明 白 提 出 者 。 

誠 如 主 席 本 人 計 論 中 所 稱 其 所 謂 主 

耍 間 題 經 數 度 i £ 出 。 本 人 : ^ 敢 確 言 但 本 人 

相信主席本人係首先提出任命行政長官問題 

者[第三四六次會饑]。吾恐無關緊耍之事之 

被 牽 入 計 論 亦 時 有 發 生 。 主 席 又 稱 本 人 亦 

曾參加問題該方面之計論。此說完全正確。安 

全理事會各代表或當憶及主席述其所說鬮於 

過 去 任 命 行 政 長 官 協 議 之 努 力 經 過 後 

本人提出本人所P胃之補充因本人1^《爲主席 

之 說 極 不 完 備 絕 對 可 能 令 人 3 ^ 解 。 本 人 

須在紀錄上糾正其龙。 

但本人不承認安全理事會於集會並計論 

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關於履行和約某數條款 

之 某 種 特 殊 控 訴 時 吾 人 可 能 將 近 拮 束 時 

突提出影響特里亞斯特自由區感個前途之决 

議案。此或爲安全理事會應行計論之間通。 

苟令如此 Bi〗應W正當方A列入議事日程 

予 W 適 當 豫 吿 然 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爲 議 

事日稃之一項目。此事件並未經過此種手績。 

因 之 任 何 提 出 烏 克 蘭 代 表 圑 所 提 决 議 案 [ S 

/ 9 8 0 ] 之 努 力 本 人 决 將 拒 絕 參 加 表 决 因 

本 人 不 承 該 決 議 案 係 J W 正 當 方 式 提 出 者 

也。 

主 席 每 代 表 圑 對 每 一 决 議 案 均 有 權 採 

取其所認爲最適當之態度。 

M r MANUILSKY (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妣 會 主 H 

共和國）有關南斯拉夫控W之遒個？ t論係 

關 特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區 之 地 位 間 題 此 爲 辯 

論之本題。 

美國代表對美國軍事當局力八一九四八年 

三月九日及五月六日違反對義大利和約行爲 

之 辯 護 係 J W 此 種 行 爲 據 稱 係 臨 時 辦 法 爲 根 

據。如此種行爲僅係酶時辦法則本人 ï i S 爲 

現 在 卽 爲 此 種 嗨 時 撩 勢 結 束 之 時 條 約 應 卽 

實施。而條約所規定結束特里亜斯特臨時地 

位根本辦法之一卽爲任命自由區行政長官 

此爲根據條約 i f i î來之首要條件。 

次之，會議屮提出行政長官延未任命责 

任 誰 屬 之 問 題 。 由 於 此 種 關 係 鳥 克 蘭 代 表 

圑提出一决議案[S/ 9 80]稱安全理事會纟2爲>^ 

間 題 有 澥 决 之 ; 切 滞 耍 俾 特 里 5 g 斯 特 能 復 

返 常 態 條 約 能 吿 實 施 。 此 卽 鳥 克 蘭 决 議 案 

之目的。 

理 事 會 各 代 表 可 規 避 此 問 題 可 對 此 决 

議 案 棄 權 或 拒 3 投 票 但 苟 令 如 此 若 颦 卽 

係表亍若輩願延長特里亞^特所產生之反常 

撩 勢 若 f t J Ë 企 圖 規 避 對 特 里 亞 斯 特 條 約 之 

實施。 

主 席 壁 間 兩 側 之 鐘 均 達 午 後 一 五十 

五分，發旨名單上尙列有發言人四位。有人 

建議休會辛午後三 IFi=三十分苒行開會。 

é 先 ^ 論 之 問 題 將 爲 特 里 亞 斯 特 次 爲 

巴勒斯坦，其後卽可結束安全理事會之公開 

會議。 

(午後一時H寸五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五十四次會議 

一 九 域 八 年 八 月 十 九 0 星 期 四 

午伖三時三十分在纽;《tr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M A L I K (蘇維埃ffi會土義具 

和國聯邦） 

&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屮國、奇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 

烏克蘭蘇維埃妣會主義具和國、蘇椎埃;m會 

主義共和圃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議 事 日 耪 與 , 三 百 五 十 三 次 會 議 同 （ S / 

Agenda 353)^ 

二 一 三 繼 續 討 論 特 里 亜 斯 特 問 題 

南 斯 拉 夫 代 表 M r Vtlfan蛵王席之邀 

請，就安全理亊會議席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兹 擬 就 本 人 

午前之言論(第三五三次會議）略加闡:。首 

須 提 出 者 爲 美 國 代 表 之 陳 述 （ I f * 三 五 三 次 

會 議 ) 。 美 國 代 表 稱 鳥 克 蘭 代 表 圑 關 於 任 命 



特 里 亞 斯 特 行 政 長 官 間 題 之 提 棻 與 此 際 ; ; ] ‧ 

論之問題無閼，本八殊a 爲 然 本 人 爲 ; ; f 

論中之事項與安全理拿會f }特里亞斯特行政 

長 官 問 題 及 管 理 自 由 區 整 個 問 題 之 態 度 有 

極竑切之關係 

由 於 一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能 指 派 待 里 亞 

斯待之行政長官遂致引起吾人今日之卩寸論 

與#埶。11^纔巳有數代表指出關*H£命持 

里 亞 斯 持 行 政 長 官 問 題 人 人 均 知 安 全 理 事 

會曾*sa去一年中，？眞進行，但>^未锼得 

具體與積極之成就。吾人對行政長官人選曾 

未 能 達 成 任 何 協 議 。 此 事 之 失 败 乃 因 安 全 

理 事 會 ^ 常 任 理 事 國 奮 見 ; ^ 能 一 致 之 故 猶 

1JB吾人曾數度將此間題擱置不議P唷备常任 

理 事 國 先 行 商 定 一 解 决 辦 法 然 後 向 理 事 會 

提 出 俾 使 非 常 任 理 事 之 各 國 得 就 常 任 理 事 

國 間 巳 镀 協 議 之 辦 法 加 J W 贊 助 。 但 各 常 任 

理 事 國 未 能 辦 到 而 間 題 之 解 决 讓 唯 彼 

等是賴也。 

本人今晨已聞常任理事國屮三國f、表官 

稱 彼 等 不 擬 在 今 日 訂 論 本 問 題 i r 不 贊 成 

提 付 表 决 。 現 在 此 問 題 之 極 關 重 耍 巳 毫 無 

疑 問 蓋 此 問 題 之 解 决 與 本 八 今 晨 所 ； 安 

全 理 事 會 遭 遇 之 雙 重 困 難 ， & & 相 鬮 安 全 

理 拿 會 對 於 下 列 兩 項 辦 法 須 撣 一 而 行 

或則將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之任命及職椹問 

題 重 付 計 》 喩 ， 或 則 停 止 此 事 之 " 論 而 將 

其 發 還 和 約 簽 宇 國 婧 其 另 党 解 决 辦 法 總 

之 决 7 可 任 目 H H f t 形 韆 櫝 存 在 而 奄 無 結 局 

也。 

鑒 * ^ * 提 案 之 重 要 本 人 B i ' 爲 我 非 常 

任 理 事 之 國 家 7 能 再 行 S t 此 事 j y 致 ^ 

入 大 國 間 之 敵 對 與 紛 爭 。 如 , 大 國 能 就 特 里 

亞 斯 特 問 題 達 成 協 議 ， 提 出 一 種 政 策 則 本 

人 代 表 敝 代 表 團 對 i r ^ 彼 等 可 能 建 立 之 任 何 

協 議 ， 均 4 加 j y 反 對 如 彼 等 4 能 達 成 協 議 

( 根 據 彼 等 今 晨 之 言 論 彼 等 5 f 擬 ; ; l i é 此 事 ， 

方無達成協議之可能）則此事雖與當 f j之問 

題 有 關 且 爲 解 决 盤 個 間 題 之 耍 條 件 亦 未 

見 能 因 重 加 i î t 論 而 獲 ^ 結 果 也 

本入仍希望安全理事會常1工理事國^力 

党 致 解 决 特 里 亞 斯 問 題 之 辦 法 在 常 江 理 

事國未狻協讒 J W刖本人將;？參加關於此事 

之 任 何 行 動 因 相 信 無 論 任 何 行 動 致 徒 勞 

無 功 且 將 產 生 相 反 之 結 果 而 i t 安 全 理 事 會 

重行陷入失敗之境也。鳥克蘭代^之提案m 

與 當 f i 問 題 有 關 但 如 各 常 任 理 事 國 不 能 達 

成 協 議 ， 划 卽 令 重 加 亦 將 仍 無 裨 狳 也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余不知今晨（第三 

五 三 次 會 議 ） 經 人 提 出 之 程 序 問 題 是 否 在 

—〇 

實 際 上 非 常 重 要 但 其 所 傘 涉 之 原 刖 頗 爲 

重 耍 願 《 4 < 鄙 見 所 及 加 w > a 明 

任 何 間 題 除 非 事 先 已 列 入 議 事 日 稃 不 

能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此 乃 4 可 變 易 之 規 條 

吾 人 須 遵 守 吾 人 對 方 八 尙 未 决 定 列 入 議 事 

日 稃 之 問 題 > f 能 進 行 審 議 

按 目 前 f s 形 ， 讒 事 日 所 列 項 目 辛 爲 明 

顯 。 議 稃 稱 ， " 特 里 亞 斯 持 & 由 區 問 題 南 斯 

拉夫代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之來面。" 

據 余 之 瞭 解 就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來 面 之 內 

容 â 吾 人 當 前 問 題 顒 爲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

區間題。 

余 今 晨 業 經 指 出 吾 人 如 詳 細 研 究 南 斯 

拉 夫 代 表 來 函 當 知 ; ^ 函 爲 一 極 確 切 之 法 律 

文 件 其 5 $ 及 之 範 圍 奄 無 含 明 之 處 若 

^ 函 兼 及 任 命 * t 里 亞 斯 持 行 政 長 官 問 題 

余實無法瞭解。 ' 

因 此 余 爲 鳥 克 蘭 代 表 所 提 之 决 議 案 

草 案 並 非 議 事 日 稃 屮 之 項 目 不 鹰 付 諸 表 决 。 

余 須 重 複 聲 明 余 適 纔 開 始 發 言 之 f 

見 郎 此 一 問 題 ï r 實 際 上 並 非 卜 分 重 要 。 但 

余 K g 爲 有 提 出 保 留 f 見 之 要 甚 望 諸 君 能 

明白瞭解，不Ai l吾人此次之行勋視作先例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余擬首就南斯拉夫 

代 表 建 議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[ S / 9 6 8 ] 發 表 意 見 本 

代表團對;^决議案3案之態度與今晨敍利亞 

代 农 所 a , 大 體 相 同 吾 人 n i ' 爲 就 南 斯 拉 夫 

代 提 出 問 題 之 方 式 H 之 此 案 顒 然 宜 由 國 

法 院 加 W 决 定 。 關 * ^ 此 點 余 無 須 詳 加 說 

明 吾 人 但 須 觀 察 ^ 草 案 本 身 ， 卽 知 其 主 要 

用 意 在 請 * 裁 定 本 年 三 月 及 四 月 豨 ; I 之 數 

項協定爲;â反和約之行爲。 

此事之裁决，係屬司法問題，係屬法律 

問題。安全理事會雖有加JW决定之筢對自由 

但按問題之性質言理應提交國P!^法院。 

聯合國乃一新舆之組絨。=^輩服務聯合 

國 者 ， 姆 其 體 制 之 發 展 須 審 愼 將 事 導 

入 正 軌 余 s ? 爲 將 法 律 性 資 之 問 題 ， 提 交 國 

際法院正係吾人所應養成之良好習慣。據此 

又 一 理 由 余 贊 成 將 南 期 拉 夫 指 控 晏 國 與 英 

聯 王 國 同 英 聯 王 國 與 ： ) ^ 國 反 控 持 里 亞 

斯 持 斯 拉 夫 佔 颌 當 局 之 各 S A , —倂移轉國 

際法院。余割 i f i斯拉夫代表所提之决議案s 

案 之 意 見 止 此 而 巳 。 

克蘭代表所提之决讒案?#荬[S/9 

8 0 ] 余 在 原 則 上 可 表 贊 同 如 上 席 將 ; ^ 草 案 

提 付 表 决 余 當 投 票 赞 成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應 

通 & 此 祖 决 議 乃 自 然 合 理 之 事 但 究 竟 能 

發 生 多 大 效 力 則 殊 可 懷 i i i l 。 

安全理事會爲選擇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 



問 題 ， 已 作 長 期 之 本 人 J T 曾 參 加 。 我 

國代表圑爲求消"j i j特里亞斯特問題之國際磨 

擰曾建議JW—£有行政經驗之瑞士經濟學 

家 充 任 斯 職 j y 爲 由 一 與 本 問 題 無 直 接 鬭 係 

之 代 表 M 提 出 一 中 立 國 人 士 （對特里亞斯 

特問題在政治上毫無偏W之人）或可邀安全 

理 事 會 之 一 致 通 & 。 ：Y幸蘇聯代表圑對本代 

表 圑 所 提 之 人 選 ， 加 以 反 對 余 引 述 此 事 並 

非 5 1 蘇 聯 之 反 對 奄 無 理 由 f i 欲 藉 此 龀 明 

選 擇 問 題 所 曾 引 起 之 困 難 而 巳 。 因 此 卽 令 

此 項 决 議 案 草 案 得 獲 通 ^ 各 代 表 未 i k î 卽 能 

對特里亜斯特之行政長官問題達成協議。但 

理事會如有某數代表願理事會爲行政長官人 

選 問 題 再 ; 解 决 之 ; â 自亦爲極合法而自 

然 之 事 故 ， 人 對 該 决 議 案 草 案 實 無 反 對 

之理由也。 

此 外 尙 有 一 稃 序 問 題 。 余 " 爲 就 稃 序 

言 反 對 ; ^ 决 議 案 草 案 者 雖 有 相 當 理 由 但 

並非絕對正確。％克蘭代表如事先正式； f i 

知 理 事 會 謂 此 事 當 列 入 議 事 日 稃 加 y St論 

然 後 請 8 " 代 表 審 , 决 議 案 草 案 自 較 妥 適 ， 但 

渠 並 未 採 取 此 種 辦 法 。 然 淸 形 縱 係 如 此 此 

事 仍 有 辩 論 餘 地 吾 人 可 謂 此 種 指 控 及 反 控 

f t 形 均 因 未 能 選 定 行 政 長 官 而 起 選 定 行 

政 長 官 乃 政 冶 解 决 辦 法 之 關 键 故 此 事 係 在 

理 事 會 義 事 日 稃 範 園 之 内 余 巳 聲 明 余 I S 

爲 另 一 稃 序 爲 较 妥 故 如 s 席 將 决 議 案 草 案 

提 付 表 决 余 希 望 與 會 諸 君 確 切 瞭 解 J W 後 

不 能 援 例 理 事 會 應 於 事 先 獲 得 通 知 但 

余 爲 此 事 究 在 兩 可 之 間 固 有 權 變 餘 地 。 因 

此 本 代 表 圑 不 反 對 將 决 議 案 g 案 提 付 表 决 ， 

並擬於表决時投票赞成。 

Mr JESSUP 利堅合衆國）關於鳥克蘭 

蘇維埃社會王義共和國代表所提之决議案草 

案 余 曾 在 本 曰 午 翻 開 會 時 （ F 三 五 三 次 會 

議 ） 作 簡 短 陳 述 意 在 請 M r Malik jy主席 

資 格 ， 就 ^ 决 議 案 與 當 前 ^ 論 項 目 之 關 係 表 

矛 意 見 J W 便 决 定 此 事 與 議 事 稃 序 有 無 牴 觸 

之處。Mr M a l i k 之 答 覆 似 爲 蘇 聯 代 表 之 

意 見 而 非 主 席 之 盲 見 辛 4 其 中 有 一 部 分 

確 係 如 此 然 余 固 巳 逆 料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對 

此 事 之 立 場 自 將 與 蘇 聯 代 表 相 同 也 。 

然 令 不 擬 對 此 種 技 術 方 面 之 問 題 堅 請 

解释，其理由有二 一刖余不願將此事僅視 

作 技 術 上 之 序 問 題 加 J W 處 理 二 則 余 對 

敍 利 亞 及 屮 國 二 代 表 所 稱 决 讒 案 之 主 題 與 

吾人計論之事項3無關係一點，知其語出至 

^ ^ 甚 感 敬 佩 。 

但 無 論 决 議 * ^棻與當前之計論有無關 

係（關於此Sif，管安全理事會諸君巳知余與 

法 國 代 表 之 意 見 相 同 ） 余 爲 其 案 文 非 安 全 

理事會所應採納者。>^决議案草案係由烏îfe 

蘭 代 表 提 出 渠 對 本 問 題 之 態 度 已 向 吾 人 表 

明 ， 益 " 决 議 案 之 措 ^ 及 語 氣 巳 揭 露 其 眞 

正用意之所在。 

試觀决議案之措;g ,卽知其顯然欲將任 

命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問題與南斯拉夫指控 

英 聯 王 國 及 * 國 一 案 併 爲 一 談 鳥 克 蘭 代 

表蓋料及安全理事會不致直接通過南斯拉夫 

代 表 原 提 之 决 議 案 希 望 能 藉 此 項 草 案 誘 致 

安全理事會間接支持南斯拉夫决議案及南斯 

拉夫之指控也。 

^ 决 議 案 計 分 三 段 吾 人 將 案 文 細 加 

研 究 節 知 其 含 意 所 在 係 謂 蘇 聯 代 表 指 責 

(第三四六次會議及第三五三次會議)英聯王 

國及美國之點確有其事。按蘇聯代表曾稱 

指 派 自 由 區 行 政 長 官 事 之 久 延 不 决 應 由 英 

聯 王 國 及 # 國 負 责 並 謂 二 國 對 此 事 故 意 拖 

延 一 如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所 指 控 者 係 欲 藉 此 

在 其 負 責 管 理 之 S 域 內 施 行 某 種 詭 計 云 云 

因此,余 f fg爲g克蘭提出此項决議案之意無 

非 欲 支 持 南 斯 拉 夫 之 决 議 案 而 其 提 出 之 方 

式 則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無 法 就 南 斯 拉 夫 指 控 英 

聯 王 國 及 * 國 之 違 法 事 案 情 曲 直 採 取 决 定 。 

余偭人之態度，《巳爲諸君所深悉，余 

反 對 ^ 克 蘭 代 表 所 提 之 决 議 案 ， 因 余 爲 與 

吾 人 目 前 計 論 之 事 項 無 關 且 其 案 文 與 提 出 

之方式均欠正當也 

M L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爲 烏 克 

蘭 代 表 所 提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殊 無 4 ^ 耍 ， 因 特 

里 亜 斯 持 行 政 長 官 之 選 派 問 題 原 爲 安 全 理 

事 會 議 事 日 稃 之 一 項 不 過 擱 置 未 議 耳 。 安 

全理事會任一理事均可請求爲指派行政長官 

事 召 開 會 議 主 席 亦 有 權 召 開 此 種 會 議 烏 

克蘭之决議案如獲通過，則不啻指責安全理 

事 會 之 失 職 換 言 之 卽 對 吾 人 自 加 責 難 也 。 

此 自 非 處 理 此 事 應 採 之 途 徑 余 適 已 說 明 ， 

吾人可爲指派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事召開會 

議。根據本理事會議事規則，主席有召集此 

種會議之權，固無須通過今日所提之决議案 

也。鳥克蘭代表如覺有此種需耍自可提出請 

主席當可召集會議也。 

+ 席 余 茲 J W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資 格 答 

覆 * 國 代 表 如 次 

安 全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並 未 規 定 一 國 之 

代表於擔任王席職務時，不得提出其本國政 

府之意見。執行主席職權之安全理事會理事 

： m 不 因 此 喪 失 此 種 權 利 ， 而 仍 得 其 爲 適 

當 時 就 討 論 中 之 問 題 表 示 其 本 國 代 表 圑 

之意見及其本國政府之立場。 



余 j y i 席 資 格 答 覆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稱 每 

一代表團均有榕對提請理事會審議之任何决 

議 案 草 案 採 取 其 ï i ? 爲 適 之 態 度 

余 y 聯 代 表 資 格 ， 巳 對 H i " 論 時 所 引 起 

之各種問題5t明本代表圑之觀點 

兹 再 聯 代 表 f i : 格 就 本 次 會 議 屮 各 

代表所提出之問題略加谇述。有人《; 7J爲 

個持圼亞斯待自由區問題之基本耍點一一卽 

任命行政長官問題——與吾人數日來^論之 

間 題 * 無 關 係 換 言 之 卽 與 * 國 及 英 聯 

王 國 政 府 違 犯 對 義 和 約 及 外 長 會 議 關 特 里 

亞 斯 持 所 作 决 定 一 事 毫 無 關 係 。 此 種 說 法 

及 其 論 據 余 實 無 法 瞭 解 其 用 意 所 在 殆 係 

故 盲 i t 次 耍 i n 題 與 土 耍 門 題 脫 離 閼 係 丄 要 

問 題 乃 行 政 長 官 之 選 派 安 全 理 事 會 已 在 審 

議南斯拉夫政府之提案時加JW計論（第三 

四四次會議） 

八月十日（貧三四六次會議）蘇聯代表 

團 提 議 採 取 步 驟 立 卽 决 定 特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

區 行 政 長 官 之 人 選 令 再 重 述 一 逼 蘇 聯 代 

表團提讒採取步騍，立卽决定特里亞斯待自 

由 區 行 政 長 之 人 選 。 當 時 各 國 並 未 加 j y 反 

對。各代表團自可s"隨所好，參加或不參加 

提案之討論。 

英 聯 王 國 與 * 國 之 代 表 圑 曾 參 加 本 問 

題 之 計 論 八 月 十 A 日 （ 第 三 五 〇 次 會 議 ） ， 

英聯王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提出陳述，其屮 

有 三 分 之 十二頁講5i i屮之四頁—— 

卽 專 論 任 命 特 里 亞 斯 特 Û 由 I S 行 政 長 官 問 

題 

國 代 表 對 此 問 題 方 同 樣 重 視 並 完 

全 贊 同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意 見 法 國 及 中 國 代 

表 未 發 言 彼 等 自 甘 絨 默 自 無 相 強 之 理 。 根 

據 上 述 情 形 吾 人 何 可 謂 此 事 未 經 論 乎 9 此 

事之業經51 " 論 f 爲 事 實 何 《 任 何 與 特 里 

亞 斯 持 â 由 s 有 關 之 5 t 論 均 須 W 任 命 行 

政長官問題爲基本重, t 雖 M 不 加 3 論 育 

小 可 得 也 。 吾 人 應 明 白 靉 識 f i 有 决 定 特 里 

5 & 斯 持 行 政 長 之 人 選 始 可 望 困 難 之 解 决 

不願;â守對義相約規定及外長會畿爲特里亞 

斯 特 所 作 决 定 之 人 蓋 在 搜 党 種 《 口 實 W 

未 " 證 明 " 本 問 題 實 1 ^ 上 尙 未 論 且 與 理 事 

會 ^ 去 數 日 來 所 議 事 項 無 關 也 

吾 人 如 依 此 法 進 行 則 安 全 理 事 會 ^ 規 

避 對 義 和 約 所 引 起 之 義 務 而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

公 拒 絕 & 行 其 所 負 之 重 耍 、 光 榮 、 國 際 任 

務 此 項 任 務 , 在 任 命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

之 行 政 昆 官 其 次 則 爲 保 證 自 由 區 之 完 礓 與 

獨立。規避此種義務之人Û無予JW履行之 

意，其理至明 

敍 利 亞 代 表 稱 任 命 特 里 亞 斯 持 行 政 長 

官 僅 爲 理 事 會 常 任 理 事 之 責 任 蓋 與 事 實 不 

符 就 法 律 觀 點 言 之 渠 此 說 可 5 胃 毫 無 根 據 。 

在對義和約生效"Hi l I t形BÎ f i屬如此外長 

會 議 决 走 安 全 理 事 會 有 關 之 四 常 任 理 事 有 

决定行政良官人選之義務但â和約生效JW 

後 根 據 第 十 一 條 及 附 件 六 之 規 定 行 政 昆 

官 一 職 應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選 派 。 

因 此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選 派 行 政 茛 官 一 事 

鹰 負 全 責 此 種 由 對 義 和 約 所 引 起 之 義 務 之 

履 行 乃 理 事 會 全 體 之 直 接 責 仆 並 非 某 數 

常任理事國之責任而已 

敍 利 亜 代 表 《 1 任 命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

行 政 長 官 問 題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脉 信 有 關 斯 

言 誠 是 唯 其 如 此 理 事 會 更 3 應 將 此 事 擱 

置 7 議 。 反 之 理 事 會 及 各 代 表 圑 應 集 體 並 

分別確保其所負之此項重耍、光榮、國際任務 

之 實 施 愈 早 愈 佳 

鉞 如 中 國 代 表 所 言 選 定 行 政 長 官 乃 解 

决所有與特里亞斯待Éi由區有關問題之最佳 

辦 法 离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所 

提 之 决 議 案 非 i i i 行 政 長 官 人 選 須 在 此 

時 此 地 决 定 。 其 用 意 所 在 係 ^ 安 全 理 事 會 

明瞭此事之緊急與重要儘速予JW决定。敍利 

亞 代 表 謂 ^ 决 議 案 有 指 摘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意 

實 則 案 文 中 亳 粹 此 種 用 窨 案 僅 促 請 安 全 

理 事 會 儘 逨 審 議 選 派 行 政 長 官 問 題 並 將 此 

事視爲緊急之項目。理事會有通過此種决議 

案 之 枨 又 關 ^ ? ^ ^ 案 之 表 决 | ] " ] 題 某 數 代 表 

已就程序方面提出反對意見但均無根據。故 

仍鹰提付表决 

Mr ViLFAN ( 南 斯 拉 夫 ） 法 國 代 表 曾 數 

度提及脔斯拉夫七月二十八日之Bfi會[S/ 9 2 7] 

謂 爲 一 極 涉 專 門 且 具 有 法 律 性 質 之 文 件 因 

此渠卽5忍爲對3*屮所論各點無予以答覆之 

必 要 蕖 辯 稱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4 僅 引 據 法 律 

上 之 理 由 且 ： r 牽 涉 政 冶 方 面 憑 此 卽 可 證 

明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圓 之 觀 點 實 3 正 確 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請 問 

Mr ViLFAN ( 南 斯 拉 夫 ） 余 願 先 結 束 余 

之陳述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余 欲 提 出 一 秩 序 

問題 

王 席 請 法 國 代 表 俟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陳 述 

完 畢 後 再 行 發 言 請 南 拉 夫 代 表 繼 櫝 陳 述 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余 3 m干擾南 

斯 拉 夫 代 表 之 言 辛 爲 抱 歉 令 擬 P 唷 南 

斯 拉 夫 代 表 直 接 對 余 發 言 時 增 用 法 文 傅 譯 。 

主 席 法 國 代 表 干 擾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之 言 

論 實 爲 前 此 未 有 之 I t 形 余 特 鄭 重 提 出 抗 



議 按 例 法 國 代 表 應 俟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演 說 

完 畢 後 再 行 發 ： 關 y 增 作 法 文 傳 譯 事 赏 

Bp辦 

Mr VILFAN ( h 斯 拉 夫 ） 余 現 卽 繼 槍 發 

余 擬 " M 請 法 國 代 表 注 , 南 斯 拉 夫 之 

會 。 法 國 代 表 似 未 閱 讀 ; 會 之 全 部 令 並 

覺 其 對 吾 人 之 陳 述 方 未 全 部 聆 = ^ 我 方 七 月 

二十八日叩會，二點稱 

"南斯拉夫聯邦人民41和國7能不將此 

種 侵 , 特 里 亜 斯 持 自 由 區 獨 立 之 行 ; ^ 與 舉 世 

周知之將特里5g斯持|!1由直應倂入義大利之 

三國提案相提龙論：m察覺在此種侵害栂立 

之行爲屮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王國之政府 

係有奮強使安全理事會及簽訂對義和約之國 

家承，g特里亞斯待自由區内英美管轄地帶 

倂 入 義 人 利 之 旣 成 事 實 。 " 

據 此 本 間 題 之 政 治 方 面 自 始 卽 巳 受 

重視。余在安全理事會提出第一次（莆三四 

四次會遴）及第二次（第三四八次會議)陳述 

時 曾 特 別 著 重 此 一 方 面 本 日 第 一 次 陳 述 

屮 又 曾 提 及 。 故 ^ 深 信 在 計 論 南 斯 拉 夫 H # 

會 時 特 別 著 重 任 命 特 里 亞 斯 持 行 政 長 官 問 

題 乃 甚 爲 合 理 之 事 。 

余 願 藉 此 聲 明 我 政 ; 願 行 政 長 官 

能 早 日 派 定 1 决 竭 其 所 能 " 促 進 推 薦 事 

宜。 

有人謂有斯拉夫政府向安全理事會遞陳 

叩 會 一 事 不 合 规 定 之 稃 序 余 現 擬 對 此 點 

作 一 簡 短 答 覆 。 按 彼 等 所 f t 理 由 係 因 ! ¥ 會 

中 指 稱 對 義 和 約 有 被 : 反 之 I t 事 争 願 提 請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注 意 吾 人 所 W 論 之 迎 約 

行 爲 1 È 非 簡 單 之 行 爲 1 * 斯 拉 夫 會 所 舉 

出之A約行爲乃危+特里亞斯持 Ù 山廑獨立 

與 完 墼 之 行 爲 而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* \ 该 自 由 區 

之 獨 立 與 完 » 不 獨 有 保 證 之 能 力 且 方 有 

保證之責任。故安全理事會如欲計論此種違 

約 行 爲 j y 達 成 决 議 實 係 其 枨 力 範 圍 内 應 

爲之事。南斯拉夫政府於遞陳七月二十八日 

之 照 會 時 固 未 料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有 規 避 此 種 

責任之意也。 

余 在 計 論 間 業 經 說 明 一 九 四 七 年 

—月十日（5<九十一次會讒）安全理事會接受 

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獨立與完整之責任： m 

非 偶 然 之 事 兹 願 重 申 此 S A 之 重 耍 當 時 安 

全 理 事 會 ? s 爲 特 里 亞 斯 特 之 獨 立 與 完 整 辛 

闞 重 耍 非 由 理 事 會 負 責 保 證 不 可 曾 幾 何 

時 安 全 理 事 會 巳 有 多 數 國 家 對 於 此 項 關 乎 

保 障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之 責 任 已 表 矛 放 棄 矣 

M 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余 餺 爲 闕 於 余 

適 纔 4 得 小 提 出 之 秩 序 問 題 f i i 主 席 與 菩 人 

共 事 較 久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參 加 吾 人 會 纗 之 時 

間 铰 長 刖 二 位 當 知 ， 向 來 重 視 瀘 貌 如 無 

正 當 理 由 决 4 致 干 擾 同 仁 之 演 a f t 也 余 因 知 

(%斯拉夫代表之言論係針對余之陳述而發 

故小得不請其暫停。前此一會議（第三五二 

次會議）屮曾决定，非安全理事會理事之會 

員 國 代 表 提 出 陳 述 時 可 不 譯 成 法 文 余 因 

一時之《a^t曾同意此項决定。因此余不得不 

在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發 言 之 初 請 其 暫 停 俾 ^ 

譯 員 得 筆 錄 其 演 詞 ， J W 便 傳 , 余 决 無 干 擾 

1 ^ 斯 拉 大 代 表 演 《 a 之 , 但 余 不 P 唷 水 傳 

譯 俾 能 瞭 解 彼 所 言 究 爲 何 事 也 。 

此 事 證 明 余 當 初 贊 成 議 事 規 則 可 有 例 

外 係 屬 錯 3 ^ 之 舉 。 余 特 請 汆 此 後 一 f l ' 援 

用 吾 人 之 經 常 纗 事 規 則 卽 所 有 陳 述 均 應 

譯 成 法 文 卽 令 發 言 者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

之 代 表 方 無 例 外 。 

余之所JW同盲;^條之例外規定者係出 

瀘 貌 耆 並 欲 藉 此 推 進 理 事 會 之 工 作 

但 余 雖 J W 臧 , 人 1 無 人 J W » « 意 扣 持 故 

小得不請求在恢筏經常之議事規則也。 

關 j f«^南斯拉夫代表適纔所作之陳述余 

§ 《 爲 余 今 晨 巳 言 之 甚 明 無 加 W 補 充 之 耍 

余未嘗謂 # 1 斯拉夫代表自參加吾人 討論之 

時起卽將其第一照會之主體一一技術問題 

與 政 冶 問 題 混 爲 一 談 余 之 所 提 及 第 一 

照 會 者 因 ^ 件 係 决 定 當 ^ 問 題 之 性 皙 之 文 

件也 

主 席 法 國 代 表 團 之 靖 求 當 卽 p a 辦 。 被 

邀 參 加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代 表 其 陳 ^ 得 譁 成 法 

文。 

根 據 憤 例 傅 譯 員 對 於 所 有 演 ^ 4 論 

譯成法文與否|p】來均予速Sii " 便 隨 時 傅 

譁 。 故 法 國 代 表 請 木 傅 譯 一 事 儘 可 在 南 斯 

拉夫代表演5f t完畢後提出毋需中途提出 

余 ， 爲 特 里 亜 斯 持 問 題 巳 獲 充 分 之 f t 

論。 

吾人現有决議案一案兩件應付表决。遵 

照 議 事 規 刖 第 一 條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所 提 經 鳥 

克蘭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附遴之决遴案* 

案 應 先 付 表 决 。 

茲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决 議 案 , 案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秘書長）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决潘案草案如 

下 

"隳*^對義和約J { 二十一條穿一項稱 

聯 盟 國 與 義 大 利 承 , 2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a t 

同盲^自由鹿之完整與獨立鹰由聯合國安全 

理事會予Adl保證 



" 鑒 對 義 和 約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三 項 稱 

特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義 大 利 主 槻 終 了 時 應 

^]¥外長會議所擬;H"經安全理事會3«i過之臨 

時政權規約管理之 

"安全理事會 

"業經審査I*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就 

盟軍統帥部與载大利共和國一九四八年三月 

九日及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歸結之數項協 

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控SiF 

"决定上述各項協定完全違反聯盟國及 

義大利根據對義和約f<^二十一條及和約附件 

各 項 規 定 所 承 撙 之 義 務 故 

"宣佈盟軍統(巾部與義大利共和國一九 

四 八 年 三 月 九 日 所 豨 結 之 協 定 及 一 九 四 

八年四月十六日爲實施上述協定所稀結之協 

定 W 及 郵 務 協 定 均 與 待 里 亞 斯 持 自 由 區 

之 她 位 7 合 鹰 屬 無 效 

促 請 英 聯 王 國 及 利 堅 合 衆 國 政 府 注 

窨本决議案，：m避免於將來探取任何違反和 

約規定之行動。（S/968) 

( j y 舉 手 方 式 表 决 結 i f c 如 下 ) 

贊成者烏克蘭 i f e 維埃 i t 會主義共和國、 

蘇 椎 埃 祉 會 主 義 和 國 聯 邦 

棄權者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纤侖比亜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*利^ 

合衆國 

(表决結 i l l ： :Î成者二棄栊者;^，本决 

議案jy未得七理事國之可决票，遂未通過。） 

主 席 2 《 將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共 和 

國代表所提决議案草案(S/ 9 8 0)付諸表决。婧 

助理祕書長宣讀案文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祕書長）鳥克蘭^維埃社會主義共相國代 

表所提决議案草案如 

安 全 理 會 

業經審n&南斯拉夫聯邦人R共和國之 

Bfî會並 

鑒於任命特里亞斯持â由區行政長官 

問 題 尙 未 解 决 致 使 f i 義 和 約 之 其 他 規 定 及 

̶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外長會議之决議， 

難 實 施 

爲任命拃里亞斯持自由區行政長官 

問 題 亟 需 加 j y 解 决 

("舉手方式表决之結《1如下） 

赞成者屮國、敛利亞、％克蘭 ‧維埃ff± 

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桌權者阿根廷、比利w^、加拿大、—f侖 

比亞、法蘭西、美利!"#合衆國 

(英聯王國代表未參加表决。） 

( 表 决 結 果 赞 成 者 四 ， 棄 權 者 六 本 决 

議 案 W 未 得 七 理 事 國 之 可 决 菓 遂 未 通 ^ 。） 

Mr MANUILSKY (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g 克 蘭 藓 維 埃 社 會 上 義 # 和 國 代 表 

團提出决議案時，實在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對 

義和約所賦7理事會之義務。適纔表决結* ， 

辛堪注目 

第 一 依 政 治 觀 點 言 表 决 結 * 已 表 明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屮 對 願 遵 守 對 義 

和約關J!?M#里亞斯特â由區之規定之英美立 

場 ， 加 " 支 持 者 ， 爲 數 頗 多 。 

其 次 根 據 和 約 附 f 4 七 第 五 條 

( 甲 ） 自 本 條 約 生 效 之 日 起 英 聯 王 國 、 

^利堅合衆國及南斯拉夫在自由區境内之駐 

軍 人 數 各 不 得 超 五 千 人 。 

(乙）是項箄隊在行政長官於Û由區就 

職 後 之 九 十 日 内 由 行 政 長 官 管 轄 。 此 期 限 

終了之時，是項軍隊卽3苒受行政長官之管 

轄 I f i i 將 於 四 十 五 日 內 出 自 由 ® 

換 言 之 英 聯 王 國 荬 國 現 均 有 軍 隊 駐 

在 自 由 區 境 內 ， 適 纔 表 决 畤 二 國 得 安 全 理 

事 會 若 干 理 事 之 支 拧 ， 已 明 白 表 矛 f l 於 上 

開和約條文，亦無遵行之意 

此 外 吾 人 如 檢 計 和 約 關 S 入 規 定 特 里 

亞 期 持 自 由 區 特 別 幣 制 ， 立 人 民 大 會 及 政 

務 會 議 之 各 項 則 知 目 前 英 ， 軍 事 當 局 之 統 

治旣無政務會議) r無人民大w，實屬 j f e反 

和約。此種公然â反條約之行爲，自將由各 

國政府與人民予«公平之鉞判也。 

主席蘇維埃 f f d :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

團 ， 認 爲 有 發 表 下 列 聲 明 之 要 

聯代表團於? 1 "論特里亞斯柠自由K問 

題 時 ， 曾 列 舉 事 實 及 理 由 證 明 * 利 堅 合 衆 

國、英聯王國與法國政府及其出席安全理事 

會 之 代 表 圑 ， 違 反 對 義 和 約 規 定 及 關 特 里 

亞斯持之具同决議：ÎÈ暗中破壊二者之實施。 

^ 人 均 知 根 據 一 九 四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

日 外 長 會 議 之 决 讒 利 合 衆 國 、 英 聯 王 

國、法蘭西及蘇維埃f±會̶4i義共和國聯邦各 

國 政 府 擔 承 探 取 所 有 可 能 之 步 驟 ， 保 證 於 

最 短 期 內 依 永 久 規 約 草 案 之 規 定 J É 選 一 入 

爲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之 行 政 長 官 俾 安 全 理 

事 會 得 * ^ 和 約 生 效 畤 决 定 行 政 長 官 之 人 選 

間題。 

在 計 論 特 里 s 斯 柠 自 由 區 問 題 期 間 ， 蘇 

聯 代 表 團 指 出 英 聯 王 國 及 法 國 出 席 安 全 理 

事 會 之 代 表 圑 t 則 遷 延 任 命 行 政 長 官 問 題 ， 

耱則故意避免將問題加JWStF&。英聯王國 

及 美 國 代 表 對 蘇 聯 代 表 圑 提 出 之 理 由 則 企 

圖JW種種方法加JW反駁，但均IS失败。 

表决結果及荬國英聯王國代表團對^克 

四 



蘭代表圃±張由安全理事會立採行動任命特 

里亞斯特â由籮行政長官之决議案草案之態 

度 已 向 聯 合 國 及 全 世 界 充 分 指 明 ^ 二 代 

表圑提出各,，政府之曹見l^>係屬違反對義 

相約及外長會^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之 

决定：îfe係拒絶履行各;^政府根據和約及外 

長 會 議 A 同 决 定 所 《 承 之 義 務 且 直 接 阻 礙 

各項决定之實施。 

二 一 四 繼 續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主 席 吾 人 現 當 訂 論 鹰 予 / 4 會 之 另 一 問 

題 卽 八 月 十 八 日 調 解 專 員 之 報 （ S / 9 7 7 ) 

有人反對將此项目列入議桌日狩者否？ 

Mr MuSoz(阿根廷）本人並;^反對，但 

擬 請 問 主 , 本 會 須 1 ^ 3 辛 何 時 爲 止 本 人 爲 

4 如 暫 行 休 會 俟 至 夜 間 或 明 晨 再 

上 席 阿 根 廷 代 表 所 言 于 當 吾 人 麼 在 

本日繼櫝工作乎？抑應延辛明日？請«"理事 

發 表 意 見 有 願 《 ^ 事 發 言 者 乎 9 

Sir Alexander CADOGAN(英聯王國）現在 

t f5=間尙非太晚，吾人似3妨始此問題之審 

議 視 能 否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達 成 决 議 如 理 事 

會贿並可规定Hi限一一例如JW—/J畤爲 

限 卽 至 六 時 四 十 五 分 — — 休 會 4 論 審 議 完 

畢 與 否 此 桑 似 頗 緊 , 本 人 爲 吾 人 如 能 

盡 量 避 免 冗 長 之 演 《 a 則 紐 間 内 簋 可 有 

所决定也。 

主 席 f î 有 願 本 問 題 發 Î 者 否 7 

吾人原定八月十九日卽本日完成安全理 

事會之工作。現有人提<^吾人« J ^七時左右 

結 束 關 調 解 専 員 電 報 之 審 然 後 舉 行 非 

公開會叆一次番奢並通》5本理事會之報吿 

書 工 作 乃 吿 完 畢 。 

今 日 旣 爲 會 議 之 最 後 一 日 除 非 有 何 特 

別 理 由 ， 吾 人 似 4 妨 7 f ê t f > h a 延 長 俾 得 避 免 

明日或後日再行開會。 

(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awzi及 jy色 

列 代 表 M r E b a n 經 主 席 邀 請 ， 就 安 全 理 事 

會議席。） 

主 席 茲 請 助 理 祕 書 長 宣 讀 調 解 專 員 之 

電報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祕書長）聯^"國調解専員爲報吿耶路撒冷 

現 狀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致 祕 書 長 電 一 

M,如下 

安全理事會主席 

耶路撒合之現狀，《爲可慮。因雙方 

互 7 信 賴 加 " 視 察 員 人 數 之 3 足 交 通 工 

具 之 缺 乏 本 人 與 聯 合 國 視 蔡 員 雖 曾 不 斷 努 

力但耶路撒,令方面幾迄未停 J t攻 f f l，且局 

勢 已 漸 f i l 掌 握 頃 據 報 稱 當 地 益 見 緊 

張 在 目 前 I f ) 2 1 ^ 難 * ^ 判 明 資 任 問 題 ： r 

無 法 f e i f 定 何 方 失 铰 重 雙 方 均 故 盲 蔑 視 聯 

合國之威报目刖 l tJ2ta】屬地方 l?L質卽一 

方 向 他 方 開 火 r i P 不 改 變 陣 地 但 應 予 注 意 

者，耶路撒/令情勢之繼績惡化將重新引起 

普 逼 之 敵 對 行 爲 故 應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迅 採 行 

動JW*七月十五日决議案之實施 [ S / 9 o 2 ] 。 

如安全理事會擬JW警吿方式處理，划饗吿中 

應 向 雙 方 明 白 表 示 犯 沐 戰 協 定 行 爲 之 

發 生 無 論 係 對 立 之 部 隊 、 異 動 份 子 或 非 正 

規 部 隊 所 爲 ¥ " 責 任 問 題 ， 均 將 予 J W 査 明 

(二） 方均有責任*^，内部之異勖份子及非 

正規部隊遇犯休戰協定ff>，予W拘;n (三） 

4 得 有 報 仇 行 爲 （ 四 ) 雙 方 均 7 得 " 遠 犯 休 

戰協定而镀得凝勢 

Mr jESSup (^利堅合衆國）余將就此問 

題 作 最 簡 短 之 陳 述 ， 希 望 可 7 引 起 冗 長 辯 

sk余願就適纔巳分發安全理事會之文件 

[S/981]發表盲見。本文件爲加拿大、法蘭 

西 、 英 聯 王 國 及 其 利 合 衆 國 代 表 聯 名 提 出 

之决礒案草案余敢-胃現有種種理由可便此 

决 議 案 草 案 4 致 引 起 辩 論 令 爲 此 言 非 謂 安 

全 理 事 會 諸 代 表 4 能 提 出 建 議 加 j y 改 進 。 

但 余 之 爲 7 引 起 爭 辯 者 ， 因 第 一 其 主 題 

爲 耶 路 撒 合 之 停 J L 攻 襲 問 題 余 願 藉 此 提 醒 

安 全 理 事 會 諸 代 表 之 注 意 安 全 理 事 會 七 月 

十 1 日 决 議 案 [ S / 9 0 2 ] 表 决 時 獲 全 體 一 致 通 

迅 者 卽 係 關 停 止 攻 璣 之 一 段 各 理 事 對 

有 關 耶 路 撒 冷 停 止 攻 襲 之 一 段 未 嘗 有 紛 歧 

之意見 

再 者 余 s 忍 爲 余 有 理 由 相 信 有 關 雙 方 

對耶路撒/合停Jfc攻襲之需耍——或甚至 

耍一一對;If^聖地之應加保護JW及根據七月 

十五日决議案該段保障該市内生命與財產之 

規 定 方 無 紛 歧 之 實 見 。 

第 二 ， 余 願 指 出 本 决 議 案 单 案 乃 對 適 

纔宣讀之調解専員來電之直接答覆關i?<^調 

解 專 員 來 電 末 所 舉 四 點 ^ 爲 行 文 方 便 易 於 

瞭 解 計 ， 列 成 五 段 但 對 調 解 專 員 建 議 安 全 

理事會决議中應聲明之各點並無放棄之意 

其 次 ， 鹰 請 / i f 者 調 解 専 員 來 電 有 云 ， 

在目前 f tJZ之下，難; I f^判明責任問題亦無 

法 斷 定 何 方 & 失 較 重 本 入 " '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

本日午後之工作，a在審査耶路撒令最近事 

變之賓ttti^^a失，ifiî在循調解専員之請求，設 

法表明安全理事會對;^雙方在耶路撒令市目 

前 掎 ^ 下 麼 負 責 任 之 决 立 場 

本人深望安全理事會能"迅捷有效之方 

式，就此事表明態度 l î Ê望吾人能再一致决 

五 



議 J W 理 事 會 威 權 之 全 部 力 量 促 成 w 路 撒 

冷之和平。 

Mr IGNATIEFF ( 加 拿 大 ） 加 拿 大 代 表 M 

得W美國、英聯王國及法國代表圃共同提出 

本决議案草案辛感欣辛。美國代表適巳 f i f t 

明 ， ^ 草 案 之 用 意 非 欲 對 調 解 專 員 所 報 吿 

之 搪 形 决 定 & 失 之 所 在 ， l î f 對 渠 代 表 安 全 

理 事 會 實 施 七 月 十 五 日 决 議 案 [ s / 9 o 2 ] 之 ： r 

作 予 j y 全 力 之 支 拧 。 

本决議案草案與加拿大代表在昨日會議 

(第三五二次會議）所言安全理事會鹰立卽全 

力 支 持 調 解 專 員 一 節 ， 旣 完 全 符 合 加 拿 大 

代 表 圑 û 亟 願 爲 提 案 人 之 一 並 希 望 安 全 理 

事 會 能 一 致 ； t J i 本 草 案 j y 支 持 調 解 專 員 

徐淑希先生（屮圃）屮國代表團贊成本 

决議II草筅。草案內容爲調解專員請求維持 

休戰協定。休戰之目的，旣在維持和平，如 

無 休 戰 辦 法 â 亦 無 和 平 可 言 ， 故 屮 國 代 表 

圑 願 支 持 本 决 議 * 草 案 。 

屮國代表M之支持本决議*草身，並未 

& 却 本 問 題 之 另 一 重 耍 方 面 想 安 全 理 事 會 

諸 代 表 方 4 ^ 具 有 同 成 余 適 巳 5 & 明 各 項 规 

定 在 維 持 休 戰 休 戰 之 目 的 在 維 持 和 平 。 但 

和 平 若 無 目 的 刖 未 爲 必 需 之 和 平 。 和 牛 

本 身 原 無 多 大 實 義 若 和 平 之 維 持 僅 在 便 情 

形 更 ^ 惡 化 則 此 和 平 卽 無 耍 。 反 之 ， 和 

平 之 結 果 若 能 使 問 題 和 平 解 决 則 此 種 和 平 

y 屬 需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七 月 十 五 日 决 議 案 中 一 段 

稱 

安全理事會 

苒向有關8"方提出五月二十二日決議 

案 [ S / 7 7 3 ] 末 段 所 載 之 籲 並 促 請 各 本 妥 

協與互某之精神，與調解專員耱績商談俾得 

和平解决爭執各點 

五月二十二日决議案末段稱 

安全理事會 

促請關係各方，盡力協進爲執行大會 

—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决議案而派定之聯合 

國 讕 解 專 員 之 工 作 。 1 

余 支 持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有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

餘 願 請 巴 勒 斯 s 問 題 之 關 係 各 方 注 , 上 開 

理事會决議案之兩項規定。 

Mr EBAN(jy色列）余同意其國代表之 

意 見 亦 爲 本 提 4 ^ 4 致 引 起 0 ? 辯 如 予 J W 通 

^ 當 可 鹰 付 因 H 路 撒 》 I t 形 而 發 生 之 需 要 。 

余 現 擬 專 就 决 議 案 草 案 [ s / 9 8 " 分 段 ( 丁 ） 提 

出意見一gA。分段(丁)稱 

1參閲大會第二次特別届會正式紀錄補編第二躭 
诀議案—八六（s—2) 

雙方均+得 j y向對方實行報仇或報復 

爲 理 由 而 違 犯 休 戰 協 定 。 

就 本 分 段 之 文 字 言 似 謂 卽 分 决 議 案 

得 獲 通 過 如 一 方 遭 受 攻 擊 亦 須 相 平 容 

s 此 余 擬 提 請 1 * 奮 調 解 專 員 對 於 任 何 

—方遭受攻搫時合法n衞行爲限度所作之裁 

定。該項裁定見文件8/ 955|^三頁（英文本） 

四段茲引:d È i r r 

倘 一 方 並 未 挑 紫 i F 遭 受 攻 擊 時 在 聯 

合 國 視 麥 員 未 採 取 行 勖 W 前 其 n 衞 行 動 應 

" 擊 : s 此 種 攻 擊 爲 限 。 視 察 員 應 促 請 闕 係 墼 

方 注 意 休 戰 之 條 款 任 何 拒 絶 â 守 此 種 條 款 

之 行 爲 尤 j y 拒 絕 頒 布 停 止 攻 襲 分 或 拒 絕 依 

視 察 員 之 指 矛 探 取 要 辦 法 俾 使 破 壊 休 戰 

撩 形 得 吿 終 止 時 視 察 員 均 鹰 具 報 。 4 論 因 

衞 所 採 行 動 之 結 果 如 何 4 ^ 須 恢 穆 事 前 之 

狀態。 

本入s«爲在當前決議案草案規定之下 

讕 解 專 員 此 項 裁 定 仍 屬 有 效 識 本 决 議 

^ 之 提 * 人 w 爲 然 否 ？ 

此 外 關 於 讕 解 專 員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電 

報 余 亦 顔 進 一 言 。 渠 提 請 注 意 欲 求 斷 定 

責 任 或 過 失 乃 極 困 難 或 甚 辛 勞 , 無 功 之 事 。 

但 吾 人 餽 爲 過 去 五 日 來 L a t r u n 及 耶 路 撒 冷 

之情形亜應 i f ^停止攻襲令重行生效時予以 

讕査。調解專員對iî^責任問題前此所持之意 

見 現 巳 改 變 爲 雙 方 責 任 均 等 吾 人 聞 

之 頗 W 爲 幸 。 希 望 調 査 能 眞 進 行 則 此 

種 可 喜 之 轉 變 當 可 依 循 同 一 方 向 更 進 一 步 

也 

Mr j E S S u p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關 本 決 議 

m本人發言最先故願對"色列代表所提 

之 問 題 作 一 答 覆 。 據 本 人 瞭 解 渠 所 稱 係 

屬 正 確 因 本 决 議 案 分 段 （ 丁 ） 與 休 戰 訓 分 

[S/955]第四段並無銜突之處 致發生 

牴觸也。 

Mr MANUILSKY (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余 擬 向 主 席 提 出 一 問 題 余 言 論 

較 長 。 吾 人 爲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問 題 舉 行 討 論 

並 非 第 一 次 方 非 ， 一 次 决 議 。 入 人 均 

知 ^ 克 蘭 一 向 贊 成 休 戰 並 加 " 維 持 且 擬 耱 

精保持此種態度。但本决議案所引起者爲另 

—問題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與 大 會 任 命 之 調 解 專 員 去 

糾紛地區已數月。渠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請 

求 無 3 准 。 渠 要 * 之 交 通 工 具 連 絡 人 員 

— 般 物 質 上 之 便 利 均 已 一 一 獲 得 。 總 之 

不 論 其 請 求 之 性 賓 爲 何 安 全 理 事 會 無 不 予 

W 支 助 。 鳥 克 蘭 代 表 團 對 各 次 請 求 均 未 反 

、,、 



對 僅 棄 權 而 巳 據 余 所 知 蘇 聯 代 表 國 之 

態度亦係如此。 

但 現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大 會 之 代 表 ï t 巴 

勒 斯 t a 又 巳 數 月 菩 人 有 何 感 管 乎 ？ 吾 人 對 

渠之來電又有何威«乎？余卽W極温和之口 

吻 描 述 之 方 = r 能 不 謂 ^ 電 所 表 示 者 乃 安 

全理事會多數代表所信任之調解專員之缺乏 

效率也。而渠又欲吾人通過一决議案 

本 决 議 案 可 能 因 多 數 之 支 持 而 但 

請問主席通^後又能有何結果？ 

吾 人 曾 七 月 十 五 日 通 决 議 案 [ S / 

9 0 2 ] 但 未 予 實 施 。 吾 人 將 再 通 過 一 决 議 案 

P i p f 予 實 施 。 菩 人 深 知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幕 後 

有 巨 大 力 量 爲 祟 决 議 案 似 根 本 卽 應 針 對 此 

種 力 量 發 。 

主席或助理秘書長=t能有W教我。此决 

議 案 可 視 爲 促 成 巴 勒 斯 f f l 休 戰 之 最 後 辦 法 

乎？ 

W 上 所 述 爲 本 人 疑 廬 所 在 希 望 主 席 予 

W答覆。 

主 席 余 茲 答 覆 鳥 克 蘭 代 表 如 下 目 前 

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决 蠭 案 草 案 乃 應 付 一 特 

殊問題者。草氣稱雙方對於其領域內或管轄 

下 之 個 人 或 團 體 之 行 動 應 負 責 任 W 保 證 其 

行動不致違犯休戰協定或使巴勒斯w戦事復 

發。本席對决遘案之瞭解如此。 

至 於 整 個 之 巴 勒 斯 f f l 問 題 自 顒 非 本 决 

議*或若干其他類此之决議案所能解决者。 

現 旣 無 他 人 發 言 本 人 擬 W 躲 椎 埃 妣 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資格略陳意見。 

蘇聯代表W認爲調解專員現所提出於安 

全 理 事 會 者 係 欲 將 私 人 或 阁 體 可 能 違 犯 休 

戰規定或鼓勵違犯休戰規定之行動所引起之 

問 « 予 W 解 决 。 蘇 聯 代 表 團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

會應通過一適當之决議案或向巴勒斯田問題 

關 係 各 方 提 出 警 吿 俾 使 有 關 之 政 府 及 當 局 

對個人或團體違犯休戰規定及懊戦事復發之 

行 動 實 行 要 之 監 督 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3 g 爲 調 解 專 員 向 安 全 理 事 

會所提問題之要點巳由决議案之（甲）（乙） 

二 分 段 予 J W 處 理 。 至 於 分 段 ( 丙 ） 則 蘇 聯 

代 表 5 ? 爲 如 予 通 過 安 全 理 事 會 將 有 干 涉 

關係各國內政之嫌。 

鬮 係 各 國 旣 巳 擔 允 履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

决 議 停 止 巴 勒 斯 坦 之 軍 事 行 動 維 持 和 平 

與 秩 序 並 循 和 平 《 徑 解 决 爭 端 刖 各 ^ 國 

對 偭 人 或 圑 體 之 違 犯 與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有 關 

各 國 之 義 務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决 議 者 1 3 應 有 

法予JM懲罰或審31。 

蘇 聯 代 表 圑 諝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通 過 分 

段 ( 丙 ） 則 不 蕾 ^ 悖 聯 國 憲 章 第 二 條 第 七 

項 之 規 定 ^ 項 稱 本 憲 章 4 得 , , ？ 爲 授 權 聯 

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*M壬何國家國1^管轄之 

事 件 且 : 3 È 不 要 求 會 員 國 將 ^ 項 事 件 依 本 憲 

章 提 請 解 决 。 因 此 蘇 聯 代 表 博 能 贊 成 本 

分段。 

辛於分段(丁）則已見調解專員所奉訓 

令 屮 應 予 删 去 否 則 徒 然 減 削 本 决 議 案 之 

力 量 因 本 决 議 案 與 所 有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此 通 

^ 之 决 議 案 ̶ ̶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與 六 月 十 Ï 日 

—一均堅决並絕對耍求停止攻襲與M守休戰 

規定也因此分段(丁）屮違犯休戰規定字樣 

根 本 不 應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已 兩 度 耍 术 停 止 

攻襄與遵守体戰規定矣。蘇聯代表傳is?爲本 

段不滕列入決議案。 

辛 分 段 ( 戊 ） 刖 ^ 人 ? ^ 知 根 據 安 全 

理 事 會 前 此 之 A 議 莘 人 巳 採 取 步 驟 防 止 

任何一方因遵守休戰規 i t :而佔優勢辛藉違 

犯休戰規定iff佔優勢H更在#Jfc之列。關 

於 此 s j i 前 此 决 議 屮 向 雙 方 提 出 之 條 件 蓋 

較本决議案爲詳盡。 

根 據 上 述 蘇 聯 代 表 W l s ? ; ? ^ 本 决 議 * 

草案祇領保留首二段卽分段（甲）（乙）卽可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人 

係安全理事會現正^論之决議案草案提桊人 

之 一 適 開 主 席 對 本 案 大 體 上 表 示 歡 迎 深 

W 爲 幸 。 但 於 聆 * 主 席 對 某 數 段 之 批 誶 後 

不禁懷疑渠對之是否確有重視之意 

渠 首 加 誶 論 者 爲 分 段 ( 丙 ） 段 稱 

各 方 對 其 管 轄 之 下 所 有 與 破 休 戰 協 

定 有 關 之 人 有 迅 加 審 3 1 之 責 任 如 罪 状 確 

實 並 鹰 加 j y 懲 罰 

主席稱本分段恐有與害章第二條，"七 

項牴觸之處。按;^項稱 

本 憲 章 3 得 ^ 爲 授 權 聯 合 國 干 涉 在 本 

質 上 屬 何 國 家 國 内 管 轄 之 事 件 

本 决 議 案 僅 在 提 醒 有 關 政 府 及 當 局 注 , 

其 應 負 之 責 任 採 取 某 稀 行 動 若 遂 5 0 其 含 有 

干 涉 之 意 似 殊 難 貭 信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並 未 表 

示 或 甚 辛 暗 示 將 干 涉 並 對 規 避 此 項 責 任 之 

任 何 個 人 或 圑 體 加 W 懲 罰 也 。 

主席，？爲分段(丁)有重祓之嫌 A係正 

確 之 看 法 。 但 本 人 爲 重 複 之 事 有 時 恐 難 

避免。^去^人僅爲重钕並加強傺决 1 # 案而 

通 過 新 决 鏃 案 者 巳 3 止 一 次 余 爲 此 種 

辦法有增加奮決議之力量之功用。 

主 席 又 稱 分 段 ( 丁 ) 提 及 違 犯 休 戰 規 定 

— 事 渠 爲 此 事 《 4 提 爲 宜 。 但 主 席 赞 成 

之分段（乙）已提出此點。分段(乙)稱 

七 



各方均有竭盡能力所及防止違犯休戰 

行動之義務 

因此本人 f f ?爲主席反對分段(丁）之 

理 由 並 非 完 全 正 確 

最 後 關 於 分 段 ( 戊 ） 似 誠 有 新 增 之 處 。 

但4知主席是否欲將;^段删去。 

然就本代表191與;ît他數代表團合提之?^ 

案 言 余 願 指 出 ； ^ 纟 案 確 係 根 據 調 解 專 員 

之請求此S J i美國代表已於本日下午說明 

案 文 係 《 調 解 專 員 來 電 爲 根 據 渠 所 舉 

點 ， 均 已 包 括 a " 內 W 余 觀 之 案 文 中 重 未 

增列其他意見。調解専員乃安全理睾會所任 

命，吾人所交付之责任又如此重大|!1應予 

W 支 持 。 如 渠 爲 此 一 决 潘 案 將 有 助 於 渠 之 

工 作 則 ^ 人 1 3 當 允 , 所 請 Sife蘭蘇椎埃 

耻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似 ^ 本 决 案 毫 , 用 

處 但 調 解 専 員 並 不 作 如 是 觀 也 。 如 渠 耍 * 

吾 人 爲 此 而 菩 人 4 予 辦 則 吾 人 究 將 採 

取 何 種 立 場 ？ 渠 爲 此 事 可 增 強 其 力 量 促 

進 實 現 和 平 之 機 會 故 若 無 人 ! ^ 决 反 對 余 

望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》 0 本 决 案 尤 望 能 一 致 

通 ^ 也 

主 席 爲 答 覆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起 見 余 願 

聲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3 能 盲 目 接 受 調 解 專 員 之 

意 見 吾 人 對 渠 之 丁 作 所 得 經 ^ 已 表 明 渠 

有時方犯錯3^也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適 已 有 人 

指 出 * 國 代 表 提 出 之 决 l i t 案 ， 案 係 鹰 調 

解專員之婧永援助而作或竽 i J^亦係一種, 

圖 答 覆 之 辦 法 方 ! ^ 希 ^ 調 解 員 i J ' I 往 巴 

勒 斯 坦 爲 和 平 而 工 作 亞 拉 伯 人 與 亞 拉 伯 

國 家 現 均 竭 盡 所 能 協 助 調 解 專 員 之 和 平 工 

作此SJS應爲舉世所承iig 吾入深知梁工作 

之 艱 巨 故 輒 可 能 淸 形 下 助 其 解 决 但 

吾 人 所 遇 之 礙 方 甚 多 余 殊 無 奮 一 一 列 舉 

吾 人 所 遭 之 障 礙 但 願 鄭 重 聲 言 菩 人 對 調 

解 專 員 之 工 作 確 係 誠 , C 協 助 余 相 信 調 解 

專 員 本 人 卽 可 證 明 此 點 。 ^ 獲 一 消 § > 稱 埃 

及 國 王 巳 將 飛 機 兩 架 交 調 解 專 員 使 用 J W 便 

利其工作。此乃=^人誠,c;協助之又一明證 

如 础 實 現 和 平 則 1 "方均鹰予JW協助 

然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倘 潛 入 境 I t 形 及 違 禁 品 

之 流 通 仍 如 目 前 之 猖 獗 則 所 S i 和 平 也 者 

就 其 今 日 之 形 式 與 實 質 - 究 竞 能 否 符 合 吾 

人 之 理 « 實 難 揣 測 屮 國 代 表 對 吾 人 鹰 有 

之 和 平 之 I Ê 賓 已 加 聲 述 余 深 有 同 感 余 

不 擬 對 笑 國 所 提 决 議 案 之 某 數 點 作 ^ «#之 

評 論 與 分 析 但 願 指 出 其 主 耍 缺 s j ï ri*^ 

遺漏太多。 

例 如 分 段 ( 戊 ) 末 稱 雙 方 均 7 得 : W 違 犯 

̶八 

休 戰 而 獾 箪 事 t 义 政 冶 J 之 優 勢 亞 拉 伯 人 

已 證 明 】 H Q 相 信 ^ 第 一 次 及 第 二 次 休 戰 期 

間 猶 太 民 族 丄 義 者 军 事 方 面 巳 大 佔 優 勢 。 

吾人迭次將此厝形提請調解專員及安全理事 

會 注 , 但 迄 未 開 有 何 行 動 谮 入 f t 形 

I B 違 品 之 流 ; é 仍 一 如 往 昔 

安 全 理 事 會 規 疋 無 何 方 均 4 f } 利 

用沐戰而狻冉優勢關;此S A之又一:>&漏之 

處 爲 亞 拉 伯 人 被 遷 徙 之 問 題 此 一 問 題 安 

全 理 事 會 與 聯 合 國 均 予 忽 視 辛 深 遺 慽 余 

咋 日 i p j 理 事 會 & 出 此 事 時 卽 : T 禁 懷 疑 除 

極 ^ 數 外 恐 無 人 所 ： 加 W A f 也 

本 日 T 午 余 甚 ^ 開 有 建 議 理 事 會 於 今 晚 

休 會 者 殆 减 菩 人 閒 坐 休 S 而 仃 余 所 提 及 之 

人 民 被 迫 拋 棄 家 鄕 喪 失 保 染 ® 疾 病 

也 觖 冬 卽 辛 彼 等 之 苦 痛 蓋 更 將 倍 蓰 

今日矣 

日前英聯王國代在曾 iPT論]«事比利時 

代 表 則 昨 日 农 矛 渠 R 實 菩 人 對 此 事 應 負 

之 責 任 但 就 整 個 安 全 理 事 會 言 則 仍 保 持 

漠 3 關 I ： 之 態 度 推 而 廣 之 整 個 聯 合 國 方 

係 如 此 余 爲 亞 拉 伯 人 之 流 離 失 所 聯 合 

國 負 有 责 任 此 外 外 來 之 干 涉 方 有 關 係 。 

事 實 上 余 認 爲 趑 個 巴 勒 斯 坦 問 邇 之 歷 史 

1 ^ 因 此 a 外 來 干 涉 之 攒 搔 而 辛 不 能 i f n 然 、 

合 理 而 公 正 之 徑 ) I t 行 也 

吾人將僅通;5此項温和之决議案後卽行 

休會乎？抑將8"返所居 然 自 適 而 任 彼 

等 歴 無 數 年 代 （ 居 一 地 之 人 民 流 離 失 所 坐 

視7救乎？ 

余 曾 屨 次 提 出 下 列 諸 問 題 昨 日 （ 第 三 

五 二 次 會 , ） 又 曾 提 出 此 種 人 民 廯 否 ^ 吾 

人之注曹？彼等有返萨之權利乎？余請求諸 

君 答 覆 但 未 曾 如 願 。 如 吾 人 現 卽 結 束 安 全 

理 事 會 之 工 作 經 相 當 時 期 始 再 集 會 而 

任彼等7r FI à î j苦兄屮掙扎則何7直接了當 

置所有工作於7顧 iM返家休&乎？ 

主 席 倘 無 他 人 願 ， 言 K 人 卽 當 進 行 

表决 

業巳有建pfe先就决議案之第一部份截竽 

( 乙 ） 分 段 末 止 之 全 部 加 " 表 决 再 對 其 餘 三 

項逐段表决。 

現婧助理祕害長Wif l决議案^案。 

Mr SoBOLEv (上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 祕 書 長 ） 關 於 L L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决 案 

[s / 9 8 i ]截干（乙）分段末爲止之文句a如下 

安全理事會 

閱 悉 i l S f H j 員 關 : 路 撒 冷 觭 勢 之 各 

%來文後 

促請有關政府及當局注意安全理事會 



一九四八年七月十 Z I 日之決議案 [ S / 9 0 2 ] 且 

决議遵8?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 

曰 之 决 議 案 並 將 下 開 項 通 知 有 閫 政 府 與 

當局 

(甲）當事雙方對在其權限下或在其所 

控 制 之 頒 士 內 活 動 之 正 规 與 非 正 規 軍 之 行 

動 鹰 行 負 责 

(乙）當事雙方對在其權限下或所控制 

頜十内之個人或集圑破壞休戰之行爲，應負 

盡力制止之義務 

( 表 决 採 舉 手 方 式 結 果 如 下 ） 

赞成者阿根廷、比利畤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岛克蘭il^锥埃社會主義共 

和國、蘇椎埃社會_Ë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桌 權 者 敍 利 亞 。 

截辛（乙)分段末爲止之决案草案栩JW 

十 票 通 過 棄 權 者 一 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祕書長）（丙）分段之文句，如下 

(丙）當事S"方銜其管轄内之人民若犯 

有 破 i l 休 戰 行 爲 者 負 有 迅 速 審 判 之 義 務 

( 表 决 係 採 舉 手 方 式 結 果 如 下 ） 

赞成者阿根廷、比利ffï 、加拿大、中國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棄 椹 者 敍 利 亞 、 烏 克 蘭 蘇 椎 埃 社 會 主 

義共和國、蘇椎埃社會主義共相國聯邦。 
( 丙 ） 分 段 經 y 八 票 通 ^ 粲 權 者 三 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戚書長）（丁)分段之文句讀如下 

(丁）當事雙方3冉藉口向他一方採取 

報復行爲破壊休戰協定 

( 表 决 採 舉 手 方 式 結 * 如 下 ） 

赞成者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令大、中國、 

法蘭西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哥侖比亞、敍利亞、鳥?t蘭蘇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藓惟埃ff±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。 

( 丁 ) 分 段 經 W 七 票 通 過 棄 權 者 四 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铋書長）（戊)分段之文句讚如下 

(戊）當事雙方不得破壤休戰協;1JW佔 

取軍事或政治上之優勢。 

( 表 决 係 採 舉 手 方 式 結 果 如 下 ） 

赞成者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桌 權 者 敍 利 亞 、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妣 會 主 

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王義共和國聯邦 

(戊）分段經W八票通過棄權者三。 

主 席 余 J W 爲 殊 無 再 整 個 决 議 案 予 i d l 

表 決 之 耍 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對 主 席 

所 云 無 須 再 就 鹦 個 决 議 案 予 决 一 擬 

有 所 論 列 但 欲 將 本 人 ; ^ 赞 成 此 項 决 議 案 之 

理 由 加 y 5g:明。 

第 一 本 人 反 對 七 月 十 五 日 所 通 ^ 之 决 

議 案 。 其 次 此 項 决 議 案 對 調 解 専 員 提 請 

考 廑 之 事 項 卽 難 民 與 耶 路 撒 合 撒 防 務 兩 

SJS毫未論及而此兩項問題對方八休戰之維拧 

及巴勒斯坦未來局勢之相平，整伴屬重耍者 

也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兩 項 伊 未 予 J W ^ t 論 决 

議案對之毫未述及。决議案,案S "段容屬有 

用 但 遺 漏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予 ^ 1 " 論 _ ^ 7 ^ 3 論 

之 主 耍 事 項 因 此 之 故 本 人 未 能 投 莩 贊 成 

是項决議案。 

主 席 吾 人 究 應 稍 事 休 f i 半 4 時 或 辛 多 

一 / J 時 然 後 舉 行 非 公 開 會 議 審 査 安 全 理 事 

會 報 吿 書 歟 抑 逕 赴 I P 五 會 議 室 ; ^ 繼 櫝 吾 人 

之工作歟9 «"理事對此之意見如何？ 

徐淑希先生（屮國）本人所被镀知者 

卽 對 調 解 專 員 八 月 十 九 日 之 報 [ S / 9 7 9 ] 

究將如何處理。調解専員*^；^文件中報吿某 

項 撩 勢 其 結 尾 云 

' 似 此 I t 形 本 人 擬 通 知 諸 君 對 * ^ 最 近 

期内能否達成撒除防務一事本人深致疑廬。 

余 ^ 欲 獲 知 ^ 人 究 僅 承 是 項 f t 報 抑 

當答覆調解専員促其倍加努力。本人之所W 

提 此 問 題 者 蓋 覺 調 解 専 員 致 疑 之 理 由 有 欠 

充分。渠電報屮有下述之一段 

據 余 之 f 此 事 原 因 , 其 p i ! 繫 於 有 關 目 

前街突之軍事問題無齊謂繋方 八 有閼耶路撒 

冷未來地位之玫治間題 

就有關耶跻撒冷未來地位之政冶問題而 

m余擬引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之决議案 

[ S / 9 0 2 ] 其 屮 有 云 

令飭調解専員鱲楨其實現耶路撒冷撤 

除 防 務 之 努 力 但 7 冉 妨 礙 該 城 之 未 來 地 位 

情 形 旣 係 如 此 則 政 治 理 由 當 非 調 解 專 

員 深 致 疑 廑 及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報 吿 之 根 

據 。 耶 路 撒 冷 之 撒 除 防 務 l a 係 重 大 問 題 惟 

其 緊 性 如 何 ， 7 得 而 知 法 蘭 西 代 : ! l e 或 可 

相 吿 蓋 如 余 之 了 解 正 確 七 月 十 五 日 决 議 

案 中 載 有 此 項 規 定 ^ 耍 在 顧 及 渠 對 此 項 

問彌所具之特殊關切 

假定耶路撒冷之撤除防務事宜係屬緊急 

問 題 余 爲 吾 人 矛 i ! ^ 鹰 與 調 解 専 員 y 答 稷 

促其不顧一切困難加緊努力。蓋彼所從事之 

任 務 就 s " 方 面 而 論 f a 屬 最 艱 難 者 故 余 之 了 

解 不 謬 彼 此 事 原 因 與 其 i î R 繋 目 前 銜 

一九 



突 之 軍 事 問 題 無 W 謂 繋 耶 路 撒 冷 未 來 地 

位 之 政 治 問 題 爲 根 據 而 提 出 報 吿 殊 有 未 

合 若 無 答 覆 調 解 專 員 之 要 請 明 言 之 

主 席 令 W 爲 屮 國 代 表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

對 項 電 文 予 W 注 , 一 桌 殊 屬 正 當 。 余 

擬指出者卽調解專員之電報尙係報吿性質 

彼 使 理 事 會 瘦 知 彼 對 於 此 項 問 題 之 疑 盧 電 

報 收 到 爲 時 小 久 而 此 題 則 過 屬 嚴 , 非 

倉 促 所 能 解 决 ^ 電 文 應 予 j y 詳 細 之 慎 重 硏 

究 

余非謂"《^人在最近將來無審議此問題之 

可能1*。理事會倘樂 y此時予 j y計,谕菩人 

或 可 交 換 實 見 本 人 願 知 理 事 會 之 意 見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余W爲屮國代表 

謂 吾 人 鹰 答 覆 此 電 所 見 是 。 鄙 盲 調 解 專 

員 已 巴 勒 斯 i f l 從 事 最 爲 重 要 之 工 作 且 已 

镀 得 重 大 之 成 就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竭 其 權 力 所 

及 盡 一 切 可 能 辦 法 予 j y 支 助 。 因 此 之 故 

余JW爲此電3應僅視爲觭報拴之報吿理事 

會 主 席 應 覆 調 解 專 員 一 電 吿 W 接 獲 渠 之 來 

m 並 謂 理 事 會 淮 賴 彼 對 理 事 會 異 常 重 視 之 

問題耱績其最大之努力 

令 W 爲 此 項 建 議 無 須 多 加 計 淪 而 予 ; 1 

& 辛 少 在 相 當 稃 度 内 可 解 答 中 國 代 表 所 提 

出之問題 

主 席 吾 人 究 須 飭 令 i l * 書 處 草 擬 覆 電 然 

後予JW^t論抑將起草適宜覆電之事完全委 

諸祕書處 

徐泡希先生（屮圃）余再度發言良W爲 

歉 ' 睢 ^ 人 卽 將 結 束 工 作 竽 欲 赂 抒 本 人 對 

此 特 別 P S ] 題 之 意 見 埃 及 代 表 關 難 民 之 陳 

訴 便 余 深 有 所 d ù 令 擬 聲 明 者 一 一 余 於 此 

點容有謬&盼乞不吝指正~~^卽余？信谤 

勢之惡劣有如埃及代表所述者。令所了解者 

——本人之It報或屬錯3^——若干政府目前 

正m勉尋求某稻解决間題之方法。 

其次尙有一項考廬。=^人日前雖將延會 

但若有緊急 I f形發生或何國發現解决問題之 

方 法 吾 人 當 再 召 集 會 議 ; î t , 喻 。 

^ 三 吾 人 所 當 切 記 者 整 個 巴 勒 斯 坦 

問 題 係 由 大 會 處 理 屮 難 民 問 題 因 其 與 休 

戰 問 題 之 切 關 係 自 可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予 J W 

處 理 I t 解 决 整 個 問 題 之 任 務 則 屬 諸 大 會 

吾 人 苒 將 集 會 之 期 爲 時 僅 數 星 期 耳 本 人 相 

信此項問題之全部 ; 1^ *^彼時提出。 

主 席 對 屮 國 代 表 之 言 論 有 無 實 見 提 

出？ 

Mahmoud Bey FAWZI ( i ê 及 ） f l j 巳 有 人 

建 議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將 此 項 問 題 暫 停 t t 渝 俟 

有 事 件 發 生 或 直 ％ 大 會 爲 宜 於 開 始 審 議 亞 

拉 伯 失 所 人 民 問 題 之 時 此 未 卽 在 屆 會 之 

初或須待辛屑會後期也 

本人首擬感谢中國代表對亞拉伯失所人 

民所表亍之同厝。JÈ願咸謝其所表示之一SJî 

本 人 具 有 同 感 者 此 卽 亞 拉 伯 失 所 人 民 問 題 

與 整 個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重 耍 聯 繋 是 3 僅 人 

： t 問 題 而 巳 方 爲 政 冶 性 之 問 題 是 乃 和 平 

與 安 定 問 題 尤 : r ç 正 義 問 題 此 爲 文 明 祉 會 

久 已 熟 知 , 謇 章 方 曾 予 W 表 亍 及 保 障 之 正 * 

問 題 。 所 不 幸 者 亞 拉 伯 失 所 人 民 問 題 適 湊 

成 整 個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屮 之 笑 劇 三 部 曲 巴 勒 

斯 坊 亞 拉 伯 人 被 稱 爲 侵 略 者 實 則 任 何 公 正 

人 士 今 日 皆 知 彼 等 係 殘 P 與 無 恥 侵 略 下 之 

犧 牲 者 巴 勒 斯 坦 之 亞 拉 伯 人 未 得 出 席 安 全 

理 事 會 會 饞 其 理 由 ^ 前 巳 言 之 反 之 多 

數 均 非 巴 勒 斯 f f l 原 籍 之 人 民 則 論 巴 勒 斯 

坦問題 i f >有非巴勒斯坦籍人爲其出席且此 

非安仝理事會之理事。 

兹當論及巴勒斯坦問題笑劐三*15曲之最 

末 一 項 亞 拉 伯 人 在 希 特 勒 執 政 W 間 及 其 J W 

前 , 」 若 干 受 迫 , 及 受 逐 之 猶 太 人 民 向 盡 地 

主之證——本人力,此願略述Pogrom (殘殺 

猶人之行爲源於俄語一一譯者註）一字之起 

源非來自亞拉伯國家而係來自他地者—— 

亞 拉 伯 人 歷 若 干 世 紀 俱 係 受 ; 猶 人 之 慇 黻 

地主一一本人承 3 2 輓彼等已非如向日之慇 

m但仍不失爲和平之主人——今者彼等亞 

拉 伯 人 反 遭 I E 逐 。 昔 日 避 難 此 邦 之 人 民 今 

則宣賓奪主將其主人 le逐離去其家庭矣。 

余;a再度聲明此亞拉伯失所人民問題須 

立 予 處 理 蓋 : I t 评 和 平 問 題 正 義 門 題 安 全 

理事會與聯合國之尊嚴與責任問題。此》!«菩 

人 全 體 共 有 之 問 題 ^ 人 如 7 能 應 付 此 一 問 

題 則 余 训 已 言 之 ^ 人 最 好 結 束 業 務 收 

檢行篋作歸計也 

主 席 本 席 f 議 審 遘 吾 人 所 巳 决 定 處 理 

之 次 一 1 8 1 題 吾 人 當 赴 五 會 議 室 舉 行 非 公 

開會議 jy繼櫝吾人之工作。 

甲就中國代表所堤出龙經埃及代表所補 

充 之 問 題 而 言 安 全 理 事 會 巳 同 意 八 月 十 

九日辛九月一日間如遇緊A問題或與目前理 

事 會 計 論 之 間 題 有 關 之 具 體 提 案 提 出 時 可 

能在紐約召開會議。 

M r LAWFORD (英聯王國）關 j?^中國代 

衷 所 提 出 之 第 二 項 i n 題 余 擬 建 遘 一 項 本 夜 

或當採取之步驟 

余 擬 首 先 追 億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八 月 二 曰 

三四三A會議]就屮國代表所提難民問題 

所 作 之 演 ； ^ - 久 計 論 之 結 果 安 全 理 事 會 

議 决 應 請 有 關 政 ; 及 當 局 就 難 民 問 題 之 & 方 

二〇 



面提供進一步谤報。敝國政府於最近期間當 

向理事會用書面提出若干細 f i ,及擻字Waft 

明敝國政府劃y此項Jlc同負攒所巳肩負之— 

部 分 惟 目 余 擬 促 婧 安 全 理 事 會 者 卽 在 

未 作 决 定 之 先 4 宜 陷 人 枝 節 。 救 濟 需 之 耍 

明 顯 而 緊 & 若 小 迅 速 施 及 亞 拉 伯 與 猶 太 失 

所 人 民 則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L L 勒 斯 坦 之 任 務 將 

大感煩難。此無需若干數字與調査而可證明 

省 也 本 人 並 擬 聲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内 劉 i f ^ 此 

項 問 題 巳 表 示 之 關 切 足 向 在 此 方 面 積 極 工 

作 之 其 他 國 際 機 構 指 明 理 事 會 對 此 事 之 注 

余因是建饞理事會應將截矛現在爲 i t有 

關 此 項 問 題 之 論 紀 錄 立 時 分 送 上 述 各 項 

國際機構俾就其能力所及採取行動。 

卞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指 者 係 何 種 組 

槭？ 

Mr LAWFORD ( 英 聯 王 國 ） 余 所 指 者 係 

經濟曁祉會理事會與國際難民組槭 

主席英聯王國代:*之提案雖不能解决 

巴 勒 斯 坦 間 題 i f f 無 人 有 所 反 對 

(卞後八1^1=十分散會） 

第 三 百 五 十 五 次 會 議 

̶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â期四 

午後八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库 M r J MALIK (蘇維埃祉會主義共 

國聯邦） 

A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iS 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二 一 五 公 報 

铋書長依據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第 

五 十 五 條 發 出 下 列 公 報 分 發 各 方 " 代 替 

速記紀錄 

安全理事會於八月十丸日第三五五次 

會 議 時 舉 行 非 公 開 會 議 審 議 對 大 會 提 出 之 

報吿書草案。關於各代表圑所提之修正案曾 

有各種,見提出。理事會經相當計渝後通過 

全 部 報 吿 書 但 理 事 會 會 議 中 各 代 表 所 提 出 

之修改仍須俟由法蘭西、ft克蘭蘇維埃fftt會 

義共;fn國、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 

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所組成之W組委眞會 

全體一致之同意。 

W 組 委 員 會 月 二 十 日 午 後 四 時 召 

集 會 議 且 一 致 報 吿 書 中 修 改 各 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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